
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

黃碧鈺 



What        何謂契稅 

Why         為何申報 

When       何時申報 

Who         何人申報 

Where     何處申報 

How          如何申報 



契稅之課徵觀念早在東晉時代已形成 

東晉時代課徵之文券稅，按財產價值4%課
稅，向買賣雙方徵收，賣方負擔3%，買方
負擔1% 

清代以前課稅目的偏重於保障民間之產權，
至清末已漸加重財政之目的 

契稅即移轉不動產需取得所有權時，按照取
得人所申報之契約價格而課徵之租稅 



說文解字記載：「契，大約也。」指邦國之
間的一種盟約、要約。 

「契，券也。」表示一種券證。 
「書契，取於市物之券也。其券之象，書兩
札，刻其側。」 

「書契」保證協約的效力，用來證明出賣、
租賃、借貸、抵押等關係的文書。 

作為券證的「書契」可以在市場上進行流通，
取物或予物。 

契約作為一種盟約和約定的媒介或形式已經
出現。 



不動產發生買賣、 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
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的時候 ，由買受
人、典權人、交換人、受贈人、分割人或占
有人，依法應申報繳納的租稅 

惟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，免徵契稅 

 

綜上，僅有房屋（建物）須核課契稅 



一般移轉案件：契約成立之日起30日內 
法院拍賣案件：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之
日起30日內 

產權糾紛案件：法院判決確定之日起30日
內 

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案件：政府機關
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起30日內 

新建房屋由承受人取得使用執照案件：核發
使用執照之日起60日內 

信託案件：依信託契約應移轉房屋之日起
30日內 



契稅種類 
納     稅 

義 務 人 
稅  率 契  價 

買    賣 買 受 人 6% 標  準 

價  格 典    權 典 權 人 4% 

交    換 交 換 人 2% 或 

贈    與 受 贈 人 6% 移  轉 

價  格 分    割 分 割 人 2% 

占    有 占 有 人 6% （從低） 



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，為雙方當
事者 

領買或標購公產及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者 

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不動產財產與委託人以外
之歸屬權利人者 

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
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
造人名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者 

以遷移、補償等變相方式支付產價者 

以抵押、借貸等變相方式代替設典者 



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2條規定，契稅係
屬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稅 

在縣（市）由縣（市）稅捐稽徵處徵收或委
託鄉鎮市公所代徵；直轄市則由市屬稅捐稽
徵處徵收 

升格前，即臺北縣時期，契稅係委由鄉鎮市
公所代為徵收，自99年12月25日升格為新
北市後，即由本處自行徵收 



契稅申報書 

公定格式契約書影本（含貼印花部分，金額
為契價/移轉價格的千分之一）1份，其他有
關文件規定如下： 

• 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房屋，應檢附建物所有權
狀影本。但稽徵機關可透過內部電腦連線查詢
是否辦理所有權登記者，得免附 

• 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房屋，應由雙方當事人共
同申報，檢附原所有人及新所有人雙方身分證
明文件影本 

 



• 其他案件： 

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案件，為該政府機關核
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影本  

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案件，為執行法院核發之
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影本 

經法院判決確定案件，為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
明書之影本 

信託契約歸屬權利人申報贈與契稅案件： 

 (1)信託契約書  

 (2)信託契約內容變更者，應一併檢附變更文件 



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
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
名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之案件： 

 (1)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申請書之影本 

 (2)買賣(合建)契約書或工程合約書之影本 

 (3)發票暨相關付款證明等文件 

• 稽徵機關可視審核案件需要，請納稅義務人提
供其他有關文件 



依據內政部106年1月1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2204

號函辦理。 
 「建物標示」第(5)(6)(7)(8)(9)欄︰應照建物登記資料所
載分別填寫。 

 第(4)(10)欄「權利範圍」︰填寫各筆棟出賣之權利範圍，
如係全部出賣者，則填「全部」，如僅出賣一部分者，則
按其出賣之持分額填寫。 

 第(11)欄「買賣價款總金額」︰填寫本契約書所訂各筆土
地及各棟建物之買賣價格總和。 

 第(13)欄「簽名或簽證」：申請人親自到場或登記案件由
地政士簽證者，申請人、地政士應於本欄簽名或蓋章。 

 第(16)欄：「買受持分」「出賣持分」應按其實際買受或
出賣之權利持分額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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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(20)欄「蓋章」： 
• 權利人應蓋用與所填之姓名或名稱相同之印章。 

• 義務人應蓋用與印鑑證明或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土地登記印鑑相同之
印章。 

 第(21)欄「立約日期」：填寫訂立契約之年月日。 
 「訂立契約人」各欄之填法︰ 

• 分別填「買受人」、「出賣人」及其「姓名或名稱」「買受持分」
「出生年月日」「統一編號」「住所」並「蓋章」。 

• 如訂立契約人為未成年人時，其契約行為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允許，
故應於該未成年人之次欄，加填「法定代理人」及其「姓名」「出
生年月日」「統一編號」「住所」並「蓋章」，以確定其契約之效
力。 

• 「姓名」「出生年月日」「統一編號」「住所」各欄，應照戶籍謄
本、戶口名簿、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所載者填寫，如住址有街、
路、巷名者，得不填寫里、鄰。 

契約書訂立後，應即照印花稅法規定購貼印花。 

契約書範例.pdf
契約書範例.pdf


戶政 

事務
所 

賣方申請 

印鑑證明 
應準備資料：賣方身分證及印鑑章 

稅
捐
稽
徵
處 

申報 

土地增
值稅 

申報期間：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雙方當事人應在訂定契約之日
起30日內，向土地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，按
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

應準備資料：土地增值稅申報書、土地所有權狀影本、土地所
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（繳納印花稅後）、買賣雙方身分證（或
戶口名簿）影本、印章，並查欠地價稅 

申報 

契稅 

申報期間：契約成立之日起30日內，由取得房屋所有
權人填寫契稅申報書，檢附公定格式契約書及有關文
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契稅 

應準備資料：契稅申報書、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、建物
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（繳納印花稅後）、買賣雙方
身分證（戶口名簿）影本、印章，並查欠房屋稅。 



地政 

事務
所 

辦理產權 

移轉登記 

申辦期間：買賣契約成立之日起1個月內辦理 

應準備資料：土地登記申請書、土地及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
書、土地增值稅繳款書、契稅繳款書、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、
買賣雙方身分證（或戶口名簿）影本、出賣人之印鑑證明 

國 

稅 

局 

申報 

所得稅房
地合一 

（新制） 

申報期間：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，
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

課稅範圍：交易房屋、土地係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或於103年1月
2日至104年12月31日之間取得且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者 

應準備資料：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書、繳款書、不動產
買賣契約書影本（私契)、價款收付紀錄、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
件、其他有關文件 

申報 

所得稅 

綜合所得
稅 

（舊制） 

申報期間：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
報期間（翌年5月1日至31日） 

課稅範圍：交易房屋係103年1月1日以前取得或於103 年1月2日至
104年12月31日之間取得且持有期間在2年以上者 

應準備資料：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、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
（私契）、價款收付紀錄、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、其他有關
文件 





稽徵機關逕行註銷 

買賣雙方協議撤銷 

單獨申請撤銷 

• 買方單獨申請 

• 賣方單獨申請 

承買人及代繳人共同申請 



必備文件 

• 契稅撤銷申報申請書 

• 原申報之公定格式契約書正本（含貼印花） 

契約文件之印章應與原申報書之印章相符 

• 契稅繳款書收據聯及收據副聯正本或原核發免
稅證明書 

其他文件 

• 單獨申請撤銷：法院判決確定書、和解筆錄等
有關證明文件 

• 承買人及代繳人共同申請：其他證明文件 

 

 



 
報告完畢 

 


